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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治市应急管理局“证照分离”改革行政审批事项清单（市本级）
（2022年版）

序号
事项
名称

具体申请
事项名称

设定和实施依据

具体改革举措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措

施

备注
（不再
提供事
项）

改为书面
承诺事项

精简后申报资料清单
压缩后
审批时
限

优化审批流程
简化程
序

1

1.危险化学
品经营许可

初次
申请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管理办法》（原国家安监
总局令第55号）第九条第
一款第1、2、3、4、5、6
项

1、申请经营许可证申请书；
2、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岗位操作规程的目录清单 ；
3、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特种作业人员的相关资质证书
（复制件）【不再提供、内部核查】；
4、其他从业人员培训合格的证明材料【改为书面承诺】；
5、经营场所产权证明文件或者租赁证明文件；
6、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企业性质营业执照或者企业名称预先核准文
件；
7、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预案备案登记表；

*带有储存设施经营危险化学品的，申请人还应当提交下列文件、资料：
8、储存设施相关证明文件；
9、租赁储存设施的，需要提交租赁证明文件；
10、储存设施新建、改建、扩建的，需要提交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设
施竣工验收报告；
11、重大危险源备案证明材料【不再提供、内部核查】；
12、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学历证书、技术职称证书或者危险物品安全
类注册安全工程师资格证书；
13、安全评价报告。

20个工
作日

对新改扩建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竣工验收，应急
管理部门已对验收活动和结果监督核查的，在
申请经营许可证或变更许可范围时，不再进行
现场核查，直接办理初次申领或变更许可范围
手续。

——

1.开展“双随机、一公
开”监管，发现违法违
规行为要依法严查重处
并公开结果。
2.加强信用监管，依法
依规对失信主体开展失
信惩戒。

第3项、
11项

第4项

2 延期申请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管理办法》（原国家安监
总局令第55号）第十八、
十九、二十条

1、经营许可证的延期申请书；
2、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岗位操作规程的目录清单 ；
3、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特种作业人员的相关资质证书
（复制件）【不再提供、内部核查】；
4、其他从业人员培训合格的证明材料【改为书面承诺】；
5、经营场所产权证明文件或者租赁证明文件；
6、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企业性质营业执照或者企业名称预先核准文
件；
7、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预案备案登记表；
*带有储存设施经营危险化学品的，申请人还应当提交下列文件、资料：
8、储存设施相关证明文件；
9、租赁储存设施的，需要提交租赁证明文件；
10、储存设施新建、改建、扩建的，需要提交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设
施竣工验收报告；
11、重大危险源备案证明材料【不再提供、内部核查】；
12、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学历证书、技术职称证书或者危险物品安全
类注册安全工程师资格证书；
13、安全评价报告。

20个工
作日

1.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取得经营许可证后，加
强日常安全生产管理，未降低安全生产条件；
未发生死亡事故或者对社会造成较大影响的生
产安全事故的（带有储存设施经营危险化学品
的企业，需要取得并提交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
生产标准化二级达标证书（复制件）），经发
证机关同意，可以不提交第2-13项资料。带有储
存设施经营危险化学品的企业，除符合前款规
定条件的外，还需要取得并提交危险化学品企
业安全生产标准化二级达标证书（复制件）。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第十九
条）
2.二级及以上安全生产标准化达标企业，在申请
许可证延期时，申请文件、资料符合法定要
求，不再进行现场核查，可直接按程序办理延
期。【省厅文件规定】

——

1.开展“双随机、一公
开”监管，发现违法违
规行为要依法严查重处
并公开结果。
2.加强信用监管，依法
依规对失信主体开展失
信惩戒。

第3项、
11项

第4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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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事项
名称

具体申请
事项名称

设定和实施依据

具体改革举措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措

施

备注
（不再
提供事
项）

改为书面
承诺事项

精简后申报资料清单
压缩后
审批时
限

优化审批流程
简化程
序

3

1.危险化学
品经营许可

变更企业名
称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管理办法》（原国家安监
总局令第55号）第十四条

1、经营许可证变更申请书；
2、变更后的工商营业执照副本（复制件）；

7个工
作日

——

经市局
主要负
责人授
权，可
简化许
可程
序，即
时办理
。

1.开展“双随机、一公
开”监管，发现违法违
规行为要依法严查重处
并公开结果。
2.加强信用监管，依法
依规对失信主体开展失
信惩戒。

4
变更主要负

责人

1、经营许可证变更申请书；
2、变更后的工商营业执照副本（复制件）；
3、变更后的主要负责人安全资格证书（复制件）；【不再提供、内部核
查】

第3项

5
变更注册地

址

1、经营许可证变更申请书；
2、变更后的工商营业执照副本（复制件）；
3、变更注册地址的相关证明材料；

6

变更危险化
学品储存设
施及其监控

措施

1、经营许可证变更申请书；
2、变更后的危险化学品储存设施及其监控措施的专项安全评价报告 。

7

2.危险化学
品安全使用
许可

初次
申请

《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
可证实施办法》（原国家
安监总局令第57号）第十
八条

1、申请安全使用许可证的文件及申请；
2、新建企业的选址布局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当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规
划和布局的证明材料；
3、安全生产责任制文件，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岗位安全操作规程清单；
4、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文件；
5、主要负责人、分管安全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安全资格证书和
特种作业人员操作证；【不再提供、内部核查】
6、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预案的备案证明文件 ；
7、应急救援组织、应急救援人员，以及应急救援器材、设备设施清单；
8、由供货单位提供的所使用危险化学品的安全技术说明书和安全标签 ；
9、工商营业执照副本或者工商核准文件；
10、安全评价报告及其整改结果的报告；
11、新建企业的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竣工验收报告；
12、有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的企业，申请人还应当提交重大危险源的备
案证明材料。【不再提供、内部核查】；

20个工
作日

对新改扩建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竣工验收，应急
管理部门已对验收活动和结果监督核查的，在
申请经营许可证或变更许可范围时，不再进行
现场核查，直接办理初次申领或变更许可范围
手续。

——

1.开展“双随机、一公
开”监管，发现违法违
规行为要依法严查重处
并公开结果。
2.加强信用监管，依法
依规对失信主体开展失
信惩戒。

第5、12
项

8 延期申请

《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
可证实施办法》（原国家
安监总局令第57号）第二
十六条

1、使用许可证的申请；
2、新建企业的选址布局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当地县级以上政府的规划和
布局的证明材料；
3、安全生产责任制文件，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岗位安全操作规程清单；
4、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文件；
5、主要负责人、分管安全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安全资格证书和
特种作业人员操作证；【不再提供、内部核查】
6、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预案的备案登记表；
7、应急救援组织、应急救援人员，以及应急救援器材、设备设施清单；
8、由供货单位提供的所使用危险化学品的安全技术说明书和安全标签 ；
9、工商营业执照副本或者工商核准文件；
10、安全评价报告及其整改结果的报告；
11、新建企业的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竣工验收报告；
12、有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的企业，提交重大危险源的备案证明材料。
【不再提供、内部核查】；

20个工
作日

1.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取得安全使用许可证
后，加强日常安全管理，未降低安全使用条
件，并达到安全生产标准化等级二级以上的；
未发生造成人员死亡的生产安全责任事故的，
可不提供第2、5、10、12项资料，直接办理。
（《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实施办法》第
二十七条）

2.二级及以上安全生产标准化达标企业，在申请
许可证延期时，申请文件、资料符合法定要
求，不再进行现场核查，可直接按程序办理延
期。【省厅】

——
第5、12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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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事项
名称

具体申请
事项名称

设定和实施依据

具体改革举措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措

施

备注
（不再
提供事
项）

改为书面
承诺事项

精简后申报资料清单
压缩后
审批时
限

优化审批流程
简化程
序

9

2.危险化学
品安全使用
许可

许可证主要
负责人变更

《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
可证实施办法》（原国家
安监总局令第57号）第二
十四条

1、变更申请书；
2、变更后的工商营业执照副本复制件；
3、变更主要负责人的，还应当提供主要负责人经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
考核合格后颁发的安全合格证复制件；【不再提供、内部核查】

5个工
作日

——

经市局
主要负
责人授
权，可
简化许
可程
序，即
时办理
。

1.开展“双随机、一公
开”监管，发现违法违
规行为要依法严查重处
并公开结果。
2.加强信用监管，依法
依规对失信主体开展失
信惩戒。

第3项

10
许可证企业
名称变更

1、变更申请书；
2、变更后的工商营业执照副本复制件；

11
许可证注册
地址变更

1、变更申请书；
2、变更后的工商营业执照副本复制件；
3、变更注册地址的，还应当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12

3.危险化学
品生产、储
存建设项目
安全设施设
计审查

——

《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
同时”监督管理办法》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
36号）第十一、十二条
《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
全监督管理办法》（国家
安全监管总局令第45号）
第十六条

1、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申请书及文件；
2、设计单位的设计资质证明文件（复制件）；
3、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专篇。

20个工
作日

—— ——

1.开展“双随机、一公
开”监管，发现违法违
规行为要依法严查重处
并公开结果。2.加强信
用监管，依法依规对失
信主体开展失信惩戒。

13

4.危险化学
品生产、储
存建设项目
安全条件审
查

——

《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
同时”监督管理办法》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
36号）第十一、十二条。
《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
全监督管理办法》（国家
安全监管总局令第45号）
第十条

1、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查申请书及文件；
2、建设项目安全评价报告；
3、建设项目批准、核准或者备案文件和规划相关文件（复制件）；
4、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企业营业执照或者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
（复制件）。

20个工
作日

—— ——

1.开展“双随机、一公
开”监管，发现违法违
规行为要依法严查重处
并公开结果。2.加强信
用监管，依法依规对失
信主体开展失信惩戒。

14

5.非煤矿山
建设项目安
全设施设计
审查

——

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
时”监督管理办法》（国
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
36号）第十一、十二条

1、建设项目审批、核准或者备案的文件；
2、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申请；
3、设计单位的设计资质证明文件；
4、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
5、建设项目安全预评价报告；
6、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文件资料。【不再提供】；

20个工
作日

—— ——

加强信用监管，健全非
煤矿山企业安全生产黑
名单制度，对失信主体
开展联合惩戒。

第6项

15

6.金属非金
属矿产资源
地质勘探坑
探工程（安
全专篇）设
计审查

——

《金属与非金属矿产资源
地质勘探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暂行规
定》（国家安全监管总局
令第35号）第十五条
《山西省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局关于贯彻实施<金属
与非金属矿产资源地质勘
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暂行
规定>的意见》(晋安监管
一字〔2011〕14号)第三条
第一项

1.安全专篇审查申请书；
2.探矿权证（复印件）；
3.地质勘查资质证书（复印件）、安全生产许可证书副本（复印件）。探
矿权人无地质勘查资质时，还应提供委托地勘单位进行勘探的合同书或
协议；
4.坑探设计《安全专篇》；
5.其它需要提交的资料。

20个工
作日

—— ——

加强信用监管，健全非
煤矿山企业安全生产黑
名单制度，对失信主体
开展联合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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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事项
名称

具体申请
事项名称

设定和实施依据

具体改革举措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措

施

备注
（不再
提供事
项）

改为书面
承诺事项

精简后申报资料清单
压缩后
审批时
限

优化审批流程
简化程
序

16

7.其他金属
冶炼建设项
目安全设施
设计审查

——

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
时”监督管理办法》（国
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
36号）第十一、十二条

1、建设项目审批、核准或者备案的文件；
2、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申请；
3、设计单位的设计资质证明文件；
4、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
5、建设项目安全预评价报告及相关文件资料；
6、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文件资料。【不再提供】；

20个工
作日

—— ——

1.开展“双随机、一公
开”监管，发现违法违
规行为要依法严查重处
并公开结果。2.加强信
用监管，依法依规对失
信主体开展失信惩戒。

第6项

17

8.非煤矿矿
山企业安全
生产许可

非煤矿矿山
企业初领

《非煤矿矿山企业安全生
产许可证实施办法》（国
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
20号）第八条

1.安全生产许可证申请书；
2.工商营业执照复印件；
3.采矿许可证复印件；
4.各种安全生产责任制复印件；
5.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目录清单；
6.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者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文件复印件 ；
7.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资格证书复印件 ；
8.特种作业人员操作资格证书复印件；
9.足额提取安全生产费用的证明材料；
10.为从业人员缴纳工伤保险费的证明材料；因特殊情况不能办理工伤保
险的，可以出具办理安全生产责任保险的证明材料；
11.矿山井下特种设备由具备相应资质的检测检验机构出具合格的检测检验
报告，并取得安全使用证或者安全标志；
12.事故应急救援预案，设立事故应急救援组织的文件或者与矿山救护队
、其他应急救援组织签订的救护协议；
13.矿山建设项目安全设施验收合格的书面报告。

30个工
作日

对新改扩建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竣工验收，应急
管理部门已对验收活动和结果监督核查的，在
申请经营许可证或变更许可范围时，不再进行
现场核查，直接办理初次申领或变更许可范围
手续。

——

加强信用监管，健全非
煤矿山企业安全生产黑
名单制度，对失信主体
开展联合惩戒。

18
非煤矿矿山
企业总部申
领

《非煤矿矿山企业安全生
产许可证实施办法》（国
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
20号）第9条

1.安全生产许可证申请书；
2.工商营业执照复印件；
3.各种安全生产责任制复印件；
4.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目录清单；
5.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者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文件复印件 ；
6.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资格证书复印件 ；

7个工
作日

——

经市局
主要负
责人授
权，可
简化许
可程
序，即
时办理
。

19 尾矿库申领

《非煤矿矿山企业安全生
产许可证实施办法》（国
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
20号）第11条

1.安全生产许可证申请书；
2.工商营业执照复印件；
3.各种安全生产责任制复印件；
4.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目录清单；
5.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者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文件复印件 ；
6.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资格证书复印件 ；
7.特种作业人员操作资格证书复印件；
8.足额提取安全生产费用的证明材料；
9.为从业人员缴纳工伤保险费的证明材料；因特殊情况不能办理工伤保险
的，可以出具办理安全生产责任保险的证明材料；
10.矿山井下特种设备由具备相应资质的检测检验机构出具合格的检测检
验报告，并取得安全使用证或者安全标志；
11.事故应急救援预案，设立事故应急救援组织的文件或者与矿山救护队 、
其他应急救援组织签订的救护协议；
12.矿山建设项目安全设施验收合格的书面报告。

30个工
作日

对新改扩建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竣工验收，应急
管理部门已对验收活动和结果监督核查的，在
申请经营许可证或变更许可范围时，不再进行
现场核查，直接办理初次申领或变更许可范围
手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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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事项
名称

具体申请
事项名称

设定和实施依据

具体改革举措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措

施

备注
（不再
提供事
项）

改为书面
承诺事项

精简后申报资料清单
压缩后
审批时
限

优化审批流程
简化程
序

20

8.非煤矿矿
山企业安全
生产许可

地质勘探单
位申领

《非煤矿矿山企业安全生
产许可证实施办法》（国
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
20号）第12条

1.安全生产许可证申请书；
2.工商营业执照复印件；
3.各种安全生产责任制复印件；
4.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目录清单；
5.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者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文件复印件 ；
6.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资格证书复印件 ；
7.特种作业人员操作资格证书复印件；
8.为从业人员缴纳工伤保险费的证明材料；因特殊情况不能办理工伤保险
的，可以出具办理安全生产责任保险的证明材料；
9.矿山井下特种设备由具备相应资质的检测检验机构出具合格的检测检验
报告，并取得安全使用证或者安全标志；
10.事故应急救援预案，设立事故应急救援组织的文件或者与矿山救护队
、其他应急救援组织签订的救护协议；
11.地质勘查资质证书复印件;【不再提交】
12.从事爆破作业的，还应当提交《爆破作业单位许可证》【不再提交】

30个工
作日

—— ——

加强信用监管，健全非
煤矿山企业安全生产黑
名单制度，对失信主体
开展联合惩戒。

第11、
12项

21
采掘施工企
业申领

《非煤矿矿山企业安全生
产许可证实施办法》（国
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
20号）第13条

1.安全生产许可证申请书；
2.工商营业执照复印件；
3.各种安全生产责任制复印件；
4.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目录清单；
5.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者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文件复印件 ；
6.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资格证书复印件 ；
7.特种作业人员操作资格证书复印件；
8.为从业人员缴纳工伤保险费的证明材料；因特殊情况不能办理工伤保险
的，可以出具办理安全生产责任保险的证明材料；
9.矿山井下特种设备由具备相应资质的检测检验机构出具合格的检测检验
报告，并取得安全使用证或者安全标志；
10.事故应急救援预案，设立事故应急救援组织的文件或者与矿山救护队
、其他应急救援组织签订的救护协议；
11.矿山工程施工相关资质证书复印件；
12.从事爆破作业的，还应当提交《爆破作业单位许可证》。【不再提交
】

30个工
作日

—— —— 第12项

22
石油天然气
勘探单位申
领

《非煤矿矿山企业安全生
产许可证实施办法》（国
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
20号）第14条

1.安全生产许可证申请书；
2.工商营业执照复印件；
3.各种安全生产责任制复印件；
4.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目录清单；
5.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者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文件复印件 ；
6.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资格证书复印件 ；
7.特种作业人员操作资格证书复印件；
8.足额提取安全生产费用的证明材料；
9.为从业人员缴纳工伤保险费的证明材料；因特殊情况不能办理工伤保险
的，可以出具办理安全生产责任保险的证明材料；
10.矿山井下特种设备由具备相应资质的检测检验机构出具合格的检测检
验报告，并取得安全使用证或者安全标志；【不再提供】；
11.事故应急救援预案，设立事故应急救援组织的文件或者与矿山救护队 、
其他应急救援组织签订的救护协议。

30个工
作日

对新改扩建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竣工验收，应急
管理部门已对验收活动和结果监督核查的，在
申请经营许可证或变更许可范围时，不再进行
现场核查，直接办理初次申领或变更许可范围
手续。

—— 第10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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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事项
名称

具体申请
事项名称

设定和实施依据

具体改革举措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措

施

备注
（不再
提供事
项）

改为书面
承诺事项

精简后申报资料清单
压缩后
审批时
限

优化审批流程
简化程
序

23

8.非煤矿矿
山企业安全
生产许可

石油天然气
管道储运单
位申领

《非煤矿矿山企业安全生
产许可证实施办法》（国
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
20号）第14条

1.安全生产许可证申请书；
2.工商营业执照复印件；
3.各种安全生产责任制复印件；
4.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目录清单；
5.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者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文件复印件 ；
6.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资格证书复印件 ；
7.特种作业人员操作资格证书复印件；
8.足额提取安全生产费用的证明材料；
9.为从业人员缴纳工伤保险费的证明材料；因特殊情况不能办理工伤保险
的，可以出具办理安全生产责任保险的证明材料；
10.矿山井下特种设备由具备相应资质的检测检验机构出具合格的检测检
验报告，并取得安全使用证或者安全标志；
11.事故应急救援预案，设立事故应急救援组织的文件或者与矿山救护队 、
其他应急救援组织签订的救护协议；
12.矿山建设项目安全设施验收合格的书面报告。

30个工
作日

—— ——

加强信用监管，健全非
煤矿山企业安全生产黑
名单制度，对失信主体
开展联合惩戒。

24
变更单位名
称

《非煤矿矿山企业安全生
产许可证实施办法》（国
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
20号）第21、22条

1.变更申请书；
2.安全生产许可证正本和副本；
3.变更后的工商营业执照、采矿许可证复印件；
4.变更说明材料。

7个
工作日

——

经市局
主要负
责人授
权，可
简化许
可程
序，即
时办理
。

25
变更主要负
责人

1.变更申请书；
2.安全生产许可证正本和副本；
3.变更后的工商营业执照、采矿许可证复印件；
4.变更后的主要负责人安全资格证书复印件；【不再提供、内部核查】
5.变更说明材料。

第4项

26
变更单位地
址

1.变更申请书；
2.安全生产许可证正本和副本；
3.变更后的工商营业执照、采矿许可证复印件；
4.变更说明材料。

27
变更经济类
型

1.变更申请书；
2.安全生产许可证正本和副本；
3.变更后的工商营业执照、采矿许可证复印件；
4.变更说明材料。

28
变更许可范
围

1.变更申请书；
2.安全生产许可证正本和副本；
3.变更后的工商营业执照、采矿许可证复印件；
4.变更说明材料。

29 延期申请

《非煤矿矿山企业安全生
产许可证实施办法》（国
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
20号）第19、20条

1.延期申请书；
2.安全生产许可证正本和副本；
3.初次申领时提交的相应文件、资料。
4.金属非金属矿山独立生产系统和尾矿库，以及石油天然气独立生产系统
和作业单位还应当提交由具备相应资质的中介服务机构出具的合格的安
全现状评价报告。

30个工
作日

1.金属非金属矿山独立生产系统和尾矿库在提出
延期申请之前6个月内经考评合格达到安全标准
化等级的，可以不提交安全现状评价报告，但
需要提交安全标准化等级的证明材料。
2.严格遵守有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 ,取得安全生
产许可证后，加强日常安全生产管理，未降低
安全生产条件，并达到安全标准化等级二级以
上；接受安全生产许可证颁发管理机关及所在
地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的监督检
查；未发生死亡事故的,经原安全生产许可证颁
发管理机关同意，不再审查，直接办理延期手
续。(《非煤矿矿山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
法》第20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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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事项
名称

具体申请
事项名称

设定和实施依据

具体改革举措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措

施

备注
（不再
提供事
项）

改为书面
承诺事项

精简后申报资料清单
压缩后
审批时
限

优化审批流程
简化程
序

30

9.特种作业
操作证的考
核、发证、
复审

特种作业操
作证的考核
、发证 《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

培训考核管理规定》（原
国家安监总局令第30号）
第十三条、第十六条、第
二十二条

1.身份证复印件;
2.学历证书复印件;
3.体检证明;【改为个人健康书面承诺】
4.考试合格证明【不再提供，内部核查】

20个工
作日

—— ——
1.开展“双随机、一公
开”监管，发现违法违
规行为要依法严查重处
并公开结果。2.加强信
用监管，依法依规对失
信主体开展失信惩戒。

第4项 第3项

31
特种作业操
作证的复审

1.社区或者县级以上医疗机构出具的健康证明；【改为个人健康书面承诺
】
2.从事特种作业的情况；【不再提供，内部核查】
3.安全培训考试合格记录。【不再提供，内部核查】

20个工
作日

—— ——
第2、3
项

第1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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